



郑州市网约车市场经营风险提示
（第3号）

为进一步促进我市客运出租汽车行业健康良性发展，保障行业从业人员合法权益，便于我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以下简称“网约车”）投资经营者了解行业情况，审慎进入行业投资经营，我中心再次梳理网约车经营中存在的各类主要风险，向广大从业人员和有意愿进入网约车市场的经营者发出经营风险提示。
一、经营情况
郑州市（主城区）现有获得经营许可证的网约车平台39家，发放网约车运输证约3.54万本，注册在岗驾驶员约5.9万名。据郑州市出租汽车监管平台监测数据显示，2026年6月，我市网约车日均实际运营车辆2.91万台，占网约车总数的82.2%，每天约有6292台剩余运力。网约车单车日均营运时长约9.4个小时，最长营运时长可达14个小时，单车日均订单量约12.4单，毛收入约153.76元，部分从业人员月净收入不足3000元。
二、经营风险
（一）转包经营风险。目前，市场上出现部分网约车平台线下合作运力公司租借其他公司车辆，以自己的名义对外出租，直接收取车辆押金和租金。若该线下运力公司经营不善，容易“卷款跑路”，驾驶员的车辆押金和剩余租金无法要回，而且租赁的车辆也将被车辆所有人收回。
（二）车辆无法过户风险。因《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属于行政许可事项，无法过户，一旦车辆所有权发生转移，运输证将依法注销，该辆车将不能进行网约车营运。故驾驶员购车后，车辆运输证及行驶证注册车主仍为运力公司，车辆保险购买及车辆退出经营后过户仍需通过运力公司办理，可能会被收取高额办理费用，产生纠纷。若运力公司涉及经济纠纷，车辆可能会被作为运力公司资产而强制执行。
[bookmark: _GoBack]（三）“承诺办证”风险。部分网约车运力公司，在车辆未取得《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的情况下以承诺办理“车证”的方式诱导驾驶员购置、承租车辆，后期不能兑现其承诺。驾驶无《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的车辆从事营运属于违法行为，一经查处，将面临行政处罚，违法成本最终可能由驾驶员承担。
（四）合同陷阱风险。部分运力公司设置“零押金”“零租金”的租车模式，通过低门槛吸引从业人员租车营运。但需注意，其在合同中可能设置高额流水要求，一旦从业者无法达到合同约定的流水标准，不仅无法获得相应营运收入，还可能面临高额违约赔偿。
（五）平台规则设定风险。由于各网约车平台公司的接入条件、派单规则、利益分配方式和判责规则不尽相同，驾驶员盲目进入行业，在营运过程中违反平台规则，可能会被平台扣分或者罚款，导致驾驶员在运营过程中遭遇经济损失。
三、风险规避
（一）深入了解法规政策。学习交通运输部《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郑州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细则（暂行）》具体规定，了解网约车相关证件办理途径和流程，不轻信任何第三方关于网约车办理相关证件的广告宣传及承诺。《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考试在郑州出租车网（www.zztaxi.cn）报名即可，考试不收取任何费用，无需通过中介报名。
（二）认真调研市场营收情况。合理评估预期收入，理性做出从业选择，谨慎入行，尤其是避免盲目花费大笔资金“购车”入行。建议在证件齐全情况下，先短期租赁车辆进行试经营，了解网约车实际工作强度和收入水平。
（三）谨慎选择运力公司及车辆。租赁车辆时，对提出“上班模式”“保底模式”等经营模式和承诺“办证”、承诺高收入的运力公司要谨慎选择，优先选择自主出资购车的企业租车。租用车辆时，要认真细致与运力公司共同确认车辆状况及证件办理信息，避免退车时发生纠纷。
（四）谨慎签订购车合同。签订合同时，要核实对方身份，了解对方有无处分车辆和签订合同的权利，与车辆所有人（车辆行驶证、网约车运输证上显示的企业）直接签订合同，避免与“中间商”签订合同，产生风险。要对所签订的合同条款和自行承担的风险进行详细了解，避免掉入“合同陷阱”，必要时可邀请法律专业人士帮助审核合同。遇到合同纠纷难以协商解决的，及时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并可将对方起诉至法院，通过司法渠道妥善解决。
（五）认真学习平台派单规则和判罚规则。要及时认真学习掌握平台的接入条件、派单规则、利益分配方式和判责规则等各项内容，严格按照规则开展营运，避免因不熟悉规则被平台判责或处罚，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由于不同平台的营运规则存在差异，接入新平台时，应当认真逐条学习确认各项规则细节，坚决杜绝在未明晰规则要求的情况下贸然开展营运活动。同时在营运过程中要注意留存相关证据，若遭遇平台不合理判责，可通过平台申诉渠道或向行业监管部门反映，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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